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甄選辦法
106年05月11日 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餐飲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規定，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甄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甄選申請
本校大學部學生應自修業第五學期起向本系提出一貫修讀學位之申請，並已修畢屬系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且表現優異。
申請本系一貫修讀學位甄選，除具備前項要件外，由本系系務會議綜合考量下列事蹟和表現，根據該學年錄取名額擇優數名錄取：
一、本校修業期間曾參與學術研討會發表；
二、本校修業期間曾參與相關競賽獲得獎勵；
三、本校修業期間曾申請相關獎勵或補助計畫；
四、本校修業期間曾擔任教學或研究助理；
五、本校修業期間曾累積傑出實務經驗；
六、本校修業期間學習成績或表現傑出；

七、其它能佐證具有研究潛力之事蹟或表現。
第三條  錄取名額
    每學年申請一貫修讀學位之甄選錄取名額，由本系系務會議定之。
第四條  生效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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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學生申請甄審聲明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______________​_（系）學生​​​​​______________向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提出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申請，茲已閱讀並同意遵守《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與《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甄選辦法》，並保證檢附資料之真實性。

	參、學生申請甄審檢附資料：
1. 必附資料：成績單「正本」一份（須詳列歷年修課名稱、學分與成績）
2. 選附資料（無則免附）：其它可茲證明研究潛力之事蹟與表現，例如：
一、本校修業期間曾參與學術研討會發表之佐證（「正本」或「影本」一份）
二、本校修業期間曾參與相關競賽獲得獎勵之佐證（「正本」或「影本」一份）
三、本校修業期間曾申請相關獎勵或補助計畫之佐證（「正本」或「影本」一份）
四、本校修業期間曾擔任教學或研究助理之佐證（「正本」或「影本」一份）
五、本校修業期間曾累積傑出實務經驗之佐證（「正本」或「影本」一份）
六、其它能佐證具有研究潛力之事蹟或表現之佐證（「正本」或「影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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